 
锡山区    村（社区）集体资产交易委托协议

 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锡山区       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锡山区/       镇（街道）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

一、甲方根据《锡山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委托乙方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进行公开交易，乙方要按甲方制定的交易方案要求组织交易。

二、甲方按规定向乙方提供该项资产交易的所需资料，并做好相关工作；乙方按规定做好该项资产的交易信息公布、交易保证金管理、组织现场交易等工作。

三、甲方对乙方组织交易的结果均予承认。

四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起生效，一式二份，甲乙方各执一份。

 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 受托方（乙方）：

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           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 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   ____年____月____日

